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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物毁损执行之应对机制

马登科1,黄学欣2

(1. 西南政法大学　 执行研究院,重庆　 401120;2.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
 

长春　 130062)

摘要:特定物执行,以原物执行为原则,但执行过程中难免发生特定物毁损问题。 在立法上,我国早

在 1998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便予以关注。 从 1998 年

至今,我国特定物毁损执行的模式经历了从“折价赔偿或者替代执行”,到“协商或另诉”模式,再到“协

商或再审或另诉”模式的逐步演化。 司法上,关涉特定物毁损问题的执行案件也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态

势。 虽然面对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我国的法律探索已经走过了 20 几个年头,但关涉特定物毁损之

执行的问题,目前仍存有当事人诉求各异,执行机构无所适从的实践困局,也存有执行标的、诉讼标的、
既判力标准时学说多元并存衔接不畅的理论尴尬。 2018 年新出台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
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虽然引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此时间节点,但其所提之新救济

方案———“再审或另诉”,却面临时间设置缺漏、特定物毁损要素缺乏考量、救济体系不合理等诘难。 从

问题成因来看,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乃因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贯通性不足以及受程序法的内容框架认

知不深的影响所致。 对此,结合国内外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应对机制架构,如果能强化执行调查,精确把

握特定物状况,精准实现程序分流,改良执行方式,以及植入备位执行和备位诉讼,则可适度缓解或疏导

特定物毁损之执行不能的现存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是,审判、执行救济法官关涉特定物执行的理论立

场本就不一,以统一模式强行衔接的正当性更是不足,故而此种解决路径应当予以抛弃或改良。 理论多

元、环节多段的背景下,利用法官个体观点立场的前后一致和逻辑自洽,合理配置执行启动审查权,通过

贯彻实行审执分离,执行法官专门处理执行事务,再不介入审判和救济判断,让执行依据的审判法官与

特定物毁损执行不畅时的救济法官直接对接,以此统一审判法官和救济法官的理论立场,实现审判、执
行的有力衔接,达到个案处理上一致的效果,方为疏解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难题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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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执行,根据强制执行对象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可分为种类物的执行和特定物的执行。 种类物

的执行,执行机关可以将执行依据确定的具有共同特征或品质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标的物,通过债权

人当面交付、执行机关转交、执行机关取交等方式完成强制执行。 特定物的执行,债权人必然要求交付

原物。 然而,特定物发生毁损、灭失时,该如何执行呢? 种类物发生毁损、灭失时,执行机构尚可通过责

令债务人限期采买同等质量标的物,或者预付一定采买费用的方式来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特

定物毁损、灭失时,却无法通过上述方式来捍卫债权人权益,那么此时该当如何执行? 现行立法和司法

实践在应对机制上又存有哪些问题? 理论上又有何困境? 哪些对策可以纳入考虑范围? 整体解决方

案是什么?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制定时,需要认真对待和梳理。

一、现行应对机制面临的问题

有别于种类物的执行,特定物的执行仅可对该特定化的标的物采取执行措施。 种类物发生毁损,
尚可通过他物替代执行、重新采买或者预付采买费用完成执行。 特定物发生毁损时,无论是立法和司

法解释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都必须针对其不同于种类物毁损执行的特点,采取更为严格限定的应

对机制。
(一)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

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

〔1998〕15 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便开始着力解决,原物确已损毁的,裁定折价赔偿或等值物替代

执行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 号)(以下简称

《民诉法司法解释》)第 494 条采用的是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另行起诉模式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 号)(以下简称《立审执意见》)对特定物毁

损之执行处理给予的指导意见是: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的特定物毁损问题,债权人可视发生时间在“最后

一次法庭辩论终结前或后”,分别采取再审或另诉的方式予以救济③。
申请再审和另行起诉,均属于事后救济措施。 但特定物毕竟不同于一般种类物,其特殊性决定了

事后救济未必能真正填平当事人所受损失。 无论是再审或者另诉,都将当事人重新带回法庭审判的角

逐场。 于当事人而言,尤其是受损害一方,令其忍受新一轮诉讼进程碾压的痛苦,不符合其对司法公正

的曾经期待,难以视为最佳的救济途径。 同时,特定物毁损不同于特定物灭失,价值减损虽客观存在,
但并非指特定物已无价值或者无移转之可能,除再审或另诉救济外,仍存在其他救济措施的可能。 就

上述两种救济方式而言,另诉面临纠纷一次性解决、重复起诉的诘问,再审则面临体系自洽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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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 号)第 57 条:“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执行人交付特定

标的物的,应当执行原物。 原物被隐匿或非法转移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交出。 原物确已变质、损坏或灭失的,应当裁定折价赔偿或按

标的物的价值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 号)第 494 条:“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

物。 原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

序。 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 号)第 14 条:“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

行原物。 原物已经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 双方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按照下列方法处理:(1)原物毁

损或者灭失发生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结束前的,执行机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2)原物毁损或者灭失发生在最后一

次法庭辩论结束后的,执行机构应当终结执行程序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可另行起诉。 无法确定原物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结束前还是结束后

毁损或者灭失的,按照前款第二项规定处理。”
 



马登科,等　 特定物毁损执行之应对机制

《立审执意见》虽注意到了特定物毁损时间发生于诉讼过程中与执行过程中之救济途径应有所差

别,但其第 9 条、第 10 条之规定④,本身并不肯定 14 条的做法。 依《立审执意见》第 9 条,仅在标的物已

灭失的情形下,当事人方可变更诉求,而毁损却不在此列。 依第 10 条,再审案件中,当特定物发生灭失

或者发生变化以致原判决无法实现的情形下,当事人方可变更诉求。 即仅在特定物之毁损严重至交付

行为不能实现之时,当事人可以提出再审撤销原判。
不可忽视的是,当事人若抛开上述两种救济程序,仅能依靠协商赔偿的方式获得损失救济。 特定

物的特殊属性决定着达成共同的赔偿意向并非易事,从特定物毁损之执行现状可窥见一斑。 “高不成,
低不就”的两难困境难免出现。 虽然此种情境既非立法者之所愿,亦非司法裁判之所想,更非权益人所

盼,但却客观存在,且当事者只能择一救济。
(二)司法层面

在 Wolters
 

Kulwer(威科先行·法律信息数据库)的案例库中,以“特定物毁损”作为全文检索关键

词,搜索全部案件类型的裁判文书,检索结果显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 13 日检索时,共有关涉“特定物

毁损”的案件 2
 

099 件。 将检索案件类型限定为“执行程序”时,结果显示关涉“特定物毁损”案件共有

682 件,总量最多⑤。 在时间跨度上,关涉特定物毁损问题的执行案件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在受

理法院层级上,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特定物毁损执行案件总量高达 93. 82%。 研读此

682 例关涉特定物毁损的执行案件,根据纠纷类型、特定物类型、特定物毁损程度、特定物毁损原因、法
院执行走向,选取 12 个典型案(表 1)。

案例处置方案分歧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特定物的适用范围分歧。 特定物除不具可替

代性的特定物,是否包括“在主观上经过特定化的种类物”⑥(参见案例 7、12)? 该特定化的种类物是否

排除“共同的物理属性和经济意义”⑦的物品? 是否适用不动产(参见案例 1、4、11)? 解释适用范围口

径不一。 第二,特定物毁损执行救济方式分歧。 有的认为特定物执行目的并非在于交付行为而为物,
特定物出现毁损时,应当中止执行,由当事人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应当终结执行(参见案例 2、3、4、8、
11)。 有的认为,特定物类执行旨在实现交付行为,特定物毁损虽客观影响执行权益实现,但只要毁损

不至于不能交付,则依然具有执行可能性,应当继续履行特定物交付义务(参见案例 5、6、9、10、12)。 第

三,可继续执行时,申请执行人是否有权拒绝受领存在分歧。 有的认为特定物毁损均会影响执行目的,
受领人有权拒绝受领(参见案例 9、10、12)。 有的认为,特定物仍可交付并不影响执行目的的实现,申
请执行人应予受领(参见案例 5、6)。 根据上述案例,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纠纷类型上,涉及特定物交付

的案件既有物权纠纷亦有债权纠纷,物权纠纷方面主要为返还原物纠纷,而债权纠纷方面主要为合同

纠纷。 如产生特定物类执行依据之请求权基础各有不同,对特定物毁损之执行方向影响如何? 在特定

物的毁损原因上,可能是自然原因,也可能人为导致。 且人为毁损时,可能是债务人的原因,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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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 号)第 9 条规定:“审判部门在审理涉及交付特

定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等案件时,应当查明标的物的状态。 特定标的物已经灭失或者不宜恢复原状、排除妨碍的,应告知当事人可申请

变更诉讼请求。”第 10 条:“审判部门在审理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诉讼标的物是否存在灭失或者发

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情形。 存在该情形的,应告知当事人可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Wolters
 

Kulwer(威科先行·法律信息数据库),案例·裁判文书:http: / / fgay8e264be8dc494aaeb3d51d9cfc269482souwuvowqnkqo6n99. fhhc.
oca. swupl. edu. cn / judgment-documents / list? mode =advanced,2022 年 10 月 13 日访问。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执监 72 号执行裁定书。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 01 执复 193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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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能否均为当前解决方案所涵盖? 在特定物的占有主体上,可能是被执行人,
也可能是第三人,那么,不同占有主体的执行方案是否应当进行区分? 当前我国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处

置方案,并未基于请求权类型、毁损原因、占有主体的不同,在处理模式、执行标的、救济措施上进行区

分。 即使是要求按既判力标准时理论区分再审和另诉,现行司法实践也未能充分做到⑧,因为当特定

物毁损未达严重程度时,即使毁损在标准时之前,诉求仍为特定物交付,则再审救济意义何在?
表 1　 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典型案例

序号 时间 执行依据
产生来源 特定物类型 特定物状况 执行状况

1 2015 侵权责任⑨ 房屋 毁损且灭籍 折价无果,可另诉,法院终结执行

2 2015 租赁合同 机器设备 申请人主张不
能正常运转

被执行人主张因申请人迟延受领所致,故折价无
果,法院终结执行

3 2016 以物抵债 工业区土地附着物 第 三 人 原 因
毁损 折价无果,可另诉,法院终结执行

4 2016 返还原物 南山区新德家园 C 栋
某阁楼部分

改建为某复式
住 宅 的 组 成
部分

折价无果,法院终结执行

5 2017 行纪合同 水晶饰品 申请人主张饰
品毁损

申请人拒收,法院认为被执行人已履行交付,不可
拒收,但认可毁损可另寻救济

6 2017 定作合同 设备 申请人主张质
量短缺 同上,但主张可另诉

7 2017 买卖合同 骏强牌 JQXXXX 挂车 毁损 被执行人主张自然毁损,拒绝折价,法院终结执行

8 2018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 工程修复 火灾致部分

毁损 无法修复,折价无果,可另诉,法院终结执行

9 2018 产品销售者
责任 青金石手串手链 已严重磨损、

失去销售价值
因交付的原物已毁损,被执行人拒绝对待给付,法
院支持

10 2018 网络购物
合同

“美林心型面” “美林
贝壳型面”

申请人主张部
分物品有拆封
现象

同意申请人拒收,被执行人主张诉讼中已告知拆
封事实。 折价无果,可另诉,法院终结执行

11 2018 土地承包经
营权 填平、平整承包土地 土地已被改造

成螃蟹塘 折价无果,申请人可另诉,法院终结执行

12 2019 返还原物 粤 CXXXXX 号车 车辆毁损 同意申请人拒收毁损车辆,折价无果,可另诉,法
院终结执行

二、特定物毁损之执行标的

执行形态是由执行标的决定的,不同的执行标的观点导致执行形态不同。 特定物之执行标的分

642

⑧
⑨












如表 1 案例 10,诉讼中已告知拆封事实,按《立审执意见》第 14 条,应当是再审而非另诉。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牡法执复字第 12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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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在于物之交付请求还是行为请求权的认知不同。 前者认为重点在于“物”之执行,后者认为是“交
付”之执行。 从概念上看,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是以债务人履行特定存在物之交付为执行标

的,而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则是以债务人履行一定的行为为执行标的。 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

据以变更财物的占有者为执行重点,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虽亦涉及变更财物的占有,但其实质追求

交付行为(表 2) [1] 。
如此,正确进行特定物毁损案件之执行处理的关键,在于对特定物类执行依据进行正确分类,即明

晰特定物之执行标的归属———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还是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 对该问题的

分析,有两种观点和逻辑起点。
表 2　 特定物类执行依据类型对比

执行依据 类型 执行标的 执行内容 毁损执行处理

特定物类

执行依据

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 物之交付 交付特定物 影响交付

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 交付行为 交付特定物 除特定物毁损严重外,不影响交付

　 　 (一)实体请求权

该观点以实体请求权为逻辑起点,认为特定物类执行依据归属,以债权人的实体请求权内容进行

归类判定。 追溯两类执行依据的产生来源,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是以“返还原物请求权”和“占
有回复请求权”两类物权请求权为请求权基础,仅该两类物权请求权乃以特定物的转移占有为请求权

落脚点所在。 而“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两类物权请求权,因其实现仅需要行为即可落实,与“以物抵

债”“定作合同”“无因管理”等债权请求权一样,即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2] ,
则应归于行为请求类执行依据。 这样,特定物类执行依据的请求权来源,既可以为“返还原物请求权”
“占有回复请求权”此两类物权请求权,也可以为“以物抵债”“定作合同”“无因管理”等债权请求权以

及“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物权请求权。 上述请求权分别归属于“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和
“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的执行依据产生来源,三类执行依据的具体关系,则当如图 1 所示,特定物类

执行依据横跨二者。 即特定物类执行依据的执行标的,既可能为物之交付请求权,亦可能为行为请求

权。 这正是我国司法实践的认识现状,故而出现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分歧的难题,以及“同判案件不同的

执行结果。

图 1　 特定物类执行依据的请求权基础分析

(二)执行请求权

该观点以执行请求权内容为逻辑起点。 物之交付请求权类之执行依据既来源于物权请求权,也来

源于债权请求权。 特定物类执行依据的实体请求权基础为返还原物请求权、占有回复请求权等物权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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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判案件不同执行结果”,指案件均属于特定物类执行依据,但由于一些案件归属于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一些案件归属于行为交

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而二者的执行目的不同,故而出现不同的执行效果。 但从表层上观察,则呈现出“同案不同执行结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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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权,以及以物抵债、定作合同、无因管理等债权请求权,故而两类执行依据的关系为物权请求权类执

行依据包含特定物类执行依据。 而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之执行标的虽为物,但履行上表现为行

为履行,因此其与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的关系为特殊与普通、个别与一般的关系[3] 。 也即,其属于特

殊的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 据此,三类执行依据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特定物类执行依据的覆盖范围分析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三类执行依据均需被执行人履行指定行为,譬如交付特定物的行为,故而实

质均归属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4] 。 因特定物类执行依据和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其执行请求

权内容指向特定的物,故而与其他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得以区分。 由于特定物类执行依据,限定适

用范围为特定物,故而其内含于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
两种观点的逻辑出发点不同,一个是实体法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另一个是执行法的执行请求权基

础理论。 基础理论的差异,导致对特定物类执行依据的分类结果不同,对应然执行形态的具体导向也

大不相同。 从实体请求权基础出发,特定物类执行依据可能属于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也可能

属于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 当执行中发生特定物毁损时,请求权基础为物权请求权(物之交付请求

权类执行依据)时,毁损将影响交付的继续进行;而请求权基础为债权请求权(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

据)时,则交付行为仍可继续进行,执行程序无需中止。 与此不同,从执行请求权出发,特定物类执行依

据属于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 因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内容本身指向该特定物,故而任何毁损都将

影响程序的继续进行。

三、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原理

从《执行规定》第 57 条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 494 条再到《立审执意见》第 14 条,说明我国特定

物毁损执行理论认知在逐步深化。 尤其是
 

“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节点引入,是“既判力标准

时”理论的初步运用。 但单单依靠既判力标准时理论并不充分。 要对现有的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

进行修正完善,必须深入分析特定物毁损背后涉及的执行原理,方能真正“开对药方、切除病灶”。 也

即特定物毁损执行受阻时,对申请执行人予以救济,需要考虑三个问题:何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从哪

个时间点截断执行依据载明的特定物交付义务与损害赔偿责任? 前后两个义务和责任是否为同一法

律关系? 这分别涉及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归属、既判力标准时以及诉讼标的。
(一)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特定物毁损,因毁损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如合同给付,并不必然由债务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当

毁损为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造成,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时,自然不应要求债务人承担责任。 有可归责

主体时,应根据是因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让相应主体承担特定物之损害赔偿责任。 当

然,如特定物从始至终由债务人本人所占有,执行过程中发现毁损的,可将毁损责任首先归咎于债务

人,但应允许其说明解释。 如债务人并无任何过错的,而是因债权人迟延受领所致,则无理由诉求损害

842



马登科,等　 特定物毁损执行之应对机制

赔偿。 特定物在执行交付前由第三人占有而毁损,应当考虑是因债务人擅自处理交付第三人,还是债

权人已知并认可交付第三人,从而判断债务人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如属自然原因或者混合原因所

致的特定物毁损,则依标的物灭失风险或划分各主体间的责任比例来处理。
损害赔偿责任归属,因涉及实体问题,通常而言,执行程序不宜介入处理。 但是,特定物毁损原因

关涉执行程序的走向。 基于查证当事人是否享有诉求损害赔偿的资格、固定证据的需要,执行程序是

发现毁损真实原因的最好时机,仍有必要对特定物的毁损原因和责任归属进行一定的查证。
(二)既判力标准时

既判力标准时,以裁判所依赖的诉讼资料进入时间为截止点,判断该生效裁决拘束的时间范围。
通说认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为既判力标准时。 《立审执意见》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

时间节点,分别在该节点前后,设置再审或者另诉两种救济途径。 然而,既判力标准时理论存在两派观

点(表 3)。
观点一,既判力标准时修正理论。 该观点指出,只要“在前诉当时期待原告提出主张及举证是勉

为其难的”,就“应当否定既判力对该事由的遮断效” [5] ,即可允许当事人就特定物毁损问题提出后诉,
即使毁损实际发生于前诉审判之时。 故法庭辩论终结前的特定物毁损,如果原告提出主张及举证较为

困难,应属于“情况发生重大变更,可以提出变更确定判决的起诉” [6] 。
观点二,严格传统既判力标准时理论。 该观点认为,仍处于基础发展阶段的我国既判力标准时理

论,立即引进修正理论,为时过早。 可留待时机成熟之时,再适时引进[7] 。 传统的既判力标准时理论,
目前必须予以坚持。 因此,特定物毁损发生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应当通过再审予以救济。
当然,也有修正的理论认为,“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时间节点也并非必然合理,坚持严格传统

既判力标准时理论的前提下,应当适当延长截止时间。
表 3　 既判力标准时新旧理论对比

标准时理论 观点 特定物毁损在标准时前 毁损执行处理

修正理论 主张及举证是勉为其难时,无遮断效 难主张举证时 补充判决

严格传统理论 标准时前,遮断效
无论何种情形 只能再审(通说)

并非必然合理 标准时后也可再审(少数说)

　 　 (三)诉讼标的

特定物损毁导致执行受阻,即使归责主体为债务人,并采用严格的传统既判力标准时理论予以救

济,再审或另诉救济模式能否成立,还需进行诉讼标的理论的分析。 如特定物毁损问题发生于同一诉

讼标的理论范畴,至多只能通过再审予以救济;如特定物毁损问题发生属于不同诉讼标的范畴,则需要

区分两个诉讼标的的发生时间或者事实节点,再分别通过再审、另诉的方式予以救济。
旧实体法说以实体请求权作为识别诉讼标的的统一标准[8] 。 如果特定物交付的实体请求权基础

原为物权请求权,特定物毁损使得债权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法律关系由物权法律关系变更为

侵权法律关系。 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为标准时,毁损发生在标准时之前的,影响法院对实体请求

权认定的正确性,构成再审事由;发生在标准时之后的,前后构成不同法律关系,可以另行起诉。 如果

原实体请求权基础为债权法律关系,在合同法等债法领域,特定物毁损与否,仅加重债权人请求债务人

承担的责任形态———在特定物交付的基础上产生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前后法律关系仍然具有一致

性。 所以,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为标准时,特定物毁损发生在之前,不会影响法院对基本事实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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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性,不构成再审事由;发生在之后,前后是相同法律关系,不得另诉。
新诉讼标的理论,以诉之声明(请求)或事实理由(生活事实)的多寡来识别诉讼标的的个数[9] 。

如果特定物毁损发生在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前,当事人的诉之声明(请求)和事实理由(生活事实),必然

不同于特定物交付之时,也即案件的基本法律事实将产生变更,符合再审事由的规定。 如果特定物毁

损发生在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后,当事人之前诉乃基于特定物未发生毁损之事实,后诉则是特定物存有

毁损之事实,前后诉之事实不具有一致性。 且前诉当事人之声明(请求)为特定物之交付,后诉当事人

之声明(请求)为损害赔偿请求,前后诉亦具有不同的声明(请求),则前后诉不是同一诉讼标的,当事

人有权提起后诉。
新实体法学说对旧实体法学说进行了修正,认为诉讼标的的理论仍应当建立在实体法的基础之

上,但“即便是在实体法上的数个观念性请求权发生竞合之情形中,作为实在的请求权只有一个,而这

一个请求权就构成了诉讼标的” [10] 。 即只有事实关系的发生时间存在先后,才具有不同的诉讼标的。
所以,诉讼标的的多寡与时间点的多寡相挂钩。 显而易见,特定物存在毁损前、毁损时、毁损后多个时

间节点的状态变化,那么法律关系也将因此发生变化,则存在多个诉讼标的。 因此,假如毁损发生在生

效裁判文书作出前,则可再审;发生在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后,则“形成两个事实关系,因此产生两个请

求权” [11] ,债权人可另诉。
诉讼标的理论对比详见表 4。

表 4　 诉讼标的理论对比

诉讼标的论 毁损前 毁损后 法律效果 毁损时间 影响 救济
方案

旧实体法说
[实体请求
权]

物权请求权 侵权请求权 实体请求权变更

债权请求权 债权请求权 实体请求权未变更

最后庭辩终结前

最后庭辩终结后

最后庭辩终结前

最后庭辩终结后

诉的变更

新诉讼标的

同一诉讼标的

再审

另诉

不可
再审

不可
另诉

新诉讼标
的理论
[诉之声明
+事]

声明
[给付物]
事实
[未交付]

事实变更(未
交付、产生毁
损)

a. 声明:给付;事实:未
给付
b. 声明:给付+赔偿;事
实:未交付+毁损
c. 声 明: 赔 偿; 事 实:
毁损

生效裁判作出前

生效裁判作出后

a 无影响 —

b / c 诉的变更 再审

b / c 赔 偿 毁 损
部分,新的诉讼
标的

另诉

新实体法说
[时间节点
前后的事实
差异]

特定物未
毁损

特定物产生
毁损 事实变更

生效裁判作出前 诉的变更 再审

生效裁判作出后 新诉讼标的 另诉

　 　 由此可见,特定物毁损执行的救济,在不同诉讼标的理论下,再审或者另行起诉的结论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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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实体法学说,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在于,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是债权人主张变更原请求权的最后时间节

点。 而新诉讼标的理论和新实体法学说以裁判前后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在于,诉的变更或者新诉的产生,不必须倚赖于当事人的声明主张,
故不必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时间节点,而可以裁判前后作为时间节点,因裁判前后的事实变更直接影响法官裁判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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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实体法说,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新诉讼标的理论或是新实体法说,均认为特定物毁损,应当以

“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前 / 后”作为划分再审或另诉的时间节点。

四、特定物毁损执行的靶向性应对

解决特定物毁损执行问题,或许需要将目光投注至更远的地方,强化特定物情况调查,提前作出预

判预案,进行靶向性控制,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处理和分别执行,尽可能减少特定物毁损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或者及时弥补,寻求缓和当事人讼累的替代方案。
(一)特定物调查及程序分流

1. 强化特定物状况调查

执行程序启动前期,即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进行充分调查。 债务人不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应有财产报告义务。 该义务包括报告特定物的详细状况。 根据主体的不同,被执行人财产调

查方式有两种:一是债权人询问模式,如英国、加拿大的询问债务人制度[12] ,通过调查程序帮助债权人

获取执行财产的相关讯息;二是执行机构指令报告模式,如德国“代宣誓保证制度”,依《德国民事诉讼

法》第 883 条第二款,当特定物不在之时,债权人可向执行法院申请要求债务人作再宣誓保证,以保证

其“没有占有物,也不知道物之所在”,并必须提供其“能记住的所有看法和信息,以及告知为澄清物之

下落而对他进行的任何询问” [13] 。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执行机构指令报告模式,但该指令报告制

度的刚性约束不强,需进一步强化债务人如实报告责任。 对于消极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债务人,在现

行拘留、罚款、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处罚措施基础上,可进一步苛以损害赔偿责任。 通过特定物状

况调查程序的设置,能够强化特定物状况调查规则,明晰特定物的具体状况、是否毁损,以及精准确定

毁损的具体时间,还可明晰特定物的占有人,毁损之时还可有效判断归责主体。
2. 根据特定物不同状况进行程序分流

债务人报告调查知悉的特定物状况,可能正常,也可能存有瑕疵。 如果特定物异常,被第三人占有

或者毁损灭失,应当分情形分类处理。 首先,第三人占有该物,不愿交付时,如果该第三人属于执行力

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如为债务人之承继人)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该第三人[14] ;或者在债务

人对第三人享有交付请求权时,债权人可以先申请扣押该交付请求权保全债权,再通过收取诉讼的

胜诉判决展开对该第三人的强制执行。 其次,特定物灭失或毁损严重,失去履行价值时,只能停止执

行。 再次,特定物轻微毁损或者部分毁损,仍然具有实现债权人目的的可能性时,执行程序可继续进

行。 但如各方对特定物的毁损程度理解不一,执行走向难以决策时,应当征询债权人意见,对其意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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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883 条:“(1)债务人应交付动产或一定数量的特定动产时,由执行员将物从债务人处取去并交于债权人,作出

代宣誓的保证。”
 

是否对第三人产生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与所持诉讼标的的观点立场紧密相关。 例如,出租人起诉承租人交还租赁物,以租赁关系终止起

诉主张的为债权请求权,以租赁物所有权起诉主张的为物权请求权,依旧实体法学,前者胜诉判决仅对承租人发生执行力,对占有租赁物

的第三人不具有执行力;后者判决对第三人可产生执行力。 依新诉讼标的理论,有既判力之诉讼标的,并不当然反映其一定实体法权利的

法律性质,原则上受让系争物占有之第三人,受判决执行力的扩张。 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上)》(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版 317-319 页)。
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886 条:“应交付的物由第三人保管时,依债权人的申请,按照关于金钱债权的扣押与转付的规定,将债务人的

物的交付请求权转付于债权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170 条第一款:“在第三人占有强制执行的目的物的情况下,当其负有将该物移交债

务人的义务时,物的移交之强制执行,通过由执行法院扣押债务人对第三人的移交请求权,发布以允许债权人行使请求权为宗旨的命令的

方式进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相关规定第 126 条:“第一百二十三条及第一百二十四条应交付之动产或不动产为第三人占有者,执行

法院应以命令将债务人对于第三人得请求交付之权利移转于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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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了解,毕竟“执行程序必须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性,为当事人配置在各执行阶段上的权利” [15] 。 最

后,债权人不接受该毁损特定物,要求损害赔偿,或者接受该毁损特定物并要求损害赔偿时,可根据

侵权损害行为的不同情形,针对不同的归责主体,依法定条件提起诉讼。
(二)备位执行和预备合并之诉

备位执行制度,指主位执行方案无法得到履行或者不能履行的情形下,方可启动执行的制度。 备

位执行制度是与代偿请求权相配套的执行安排。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 31 条第二款规定:当债权人证

明主位执行方案无法实现执行目的时,可启动备位执行方案替换执行。 《韩国民事执行法》第 41 条

第二项规定:如果无法“执行生效的执行权源”,可以采取“代偿执行的方法,但债权人必须提供执行不

能的证明,否则不能启动执行程序” [16] 。 英国亦规定,特定物毁损致无法执行原物时,可转化执行债务

人等值的其他财产[17] 。 在特定物毁损之应对机制上,债权人能够证明特定物交付已无法进行,申请启

动备位执行方案,要求债务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无需再行另诉或者申请再审。
主位执行方案和备位执行方案的关系为:(1)主位方案具有优先执行性。 在主位方案未经证明已

无执行可能之前,备位方案不可启动执行;(2)主位方案和备位方案中,仅有一种最终可获得实现。 无

论是主位方案或是备位方案获得实现,另一方案都将失去效力,当事人不可再据此主张执行;(3)备位

方案的启动具有置后性。 在主位方案未获实现之时,备位方案才有启动之可能;(4)任何情形下,主位

方案都将被尝试执行,备位方案并不总能获得执行。
特定物毁损致使难以交付时,备位执行实质上是对债务人承担责任作出裁判并同时执行。 不可否

认,备位执行制度难免面临执行正当性基础的诘问:备位执行的依据何在? 对此,可以通过预备合并之

诉加以解决。
预备合并之诉,是允许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同时提出特定物交付请求权和代偿请求权,并限制前

一诉讼请求不成立时,才可考虑是否支持预备诉讼请求的制度。 预备合并之诉是与备位执行最为接近

的制度,其让债权人不可能同时拿到特定物交付执行依据和特定物代偿请求执行依据。 在此类预备合

并之诉中,法院可考虑现实交付特定物之请求权和附开始条件的代偿给付请求权的关系,此将更为周

详地联结两种给付请求权。 提前作出预判预案,使债权人持有预备合并之诉的胜诉裁判,是可有效解

决备位执行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五、特定物毁损执行的衔接性应对

强化特定物状况调查,可及时了解特定物的具体状况,帮助债权人准确判断和决策下一步的执行

走向,实现执行程序的合理分流。 备位执行和预备合并之诉制度,可一次性解决特定物毁损执行纠纷

和节约司法资源。 然而特定物毁损执行的处理,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必须协调统一,才能应对环环

相扣的局面。
(一)需整体应对的事务

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文书,特定物交付的裁判主文部分一般不涉及实体法律关系界定,执行

法官通常不会超越主文,判断当事人的实体请求权。 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原则,导致特定物执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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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合同法》第 149 条的规定,当事人无论选择接收毁损特定物与否,均不影响要求债务人承担瑕疵给付责任。
 

《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 31 条第二款:“债务人的给付,在其他给付不能实现强制执行之目的的情况下应该替换其他给付进行时,强制执

行,限于债权人已证明其他给付没有实现强制执行的目的时,才可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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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审判法官、执行法官与特定物毁损后的救济法官的观点立场龃龉时难以协调。 尽管每个法官观点

立场可以做到前后一致和逻辑自洽,但是特定物毁损的执行应对,牵涉诉讼、执行、救济三个环节,不同

观点立场的法官分别处理时,难免衔接不畅,出现靶向性应对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一,特定物状况调查程序,难以解决特定物是否毁损的分歧。 执行开始阶段启动特定物状况调

查,让债务人如实报告特定物状态。 债权人认为特定物已经毁损,但债务人不予认可,双方对特定物是

否发生毁损各执一词。 因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原则,执行法官因未参加审判工作,无法准确判断执

行时的特定物状态与庭审时的该特定物状态是否一致,难以弥合和决断其间特定物是否毁损及毁损程

度的争议。
其二,因执行标的认知差别,不同执行法官对特定物毁损的执行走向理解不同,后续救济方案各

异。 基于实体法请求权论的执行法官,区分请求权基础是物权请求权还是债权请求权,从而得出特定

物毁损影响交付时,交付行为停止或者不停止的不同结论;基于执行请求权论的执行法官,认为执行机

关直接依照执行依据的具体指示及当事人请求的具体内容,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即可,任何毁损都不

影响程序的继续进行。 执行法官的执行标的观,直接影响判决的效果实现,以及当事人的权益救济。
其三,执行法官与审判法官的诉讼标的观差异,致使救济方案难以统一。 特定物交付执行,必然依

托相应的实体请求权。 不同诉讼标的学说观下,不同法官对不同实体请求权下的诉讼标的认识不一定

相同。 如基于债权请求权的特定物毁损交付,执行法官可能基于旧实体法说,认为特定物交付与赔偿

损失,均是债务人承担责任的形态之一,既不存在再审也不存在另诉,补充判决即可;而审判法官可能

基于新诉讼标的理论或者新实体法说,认为可以在“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前 / 后”区分毁损时间节点,分
别启动再审或者另诉,造成特定物毁损救济方案分歧。

其四,既判力标准时是否适用于“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的理解不同,致使执行法官与审判法官

对救济方案的运用冲突。 分歧可能有三:一是情况发生重大变更,既判力标准时还否适用? 二是采既

判力标准时修正理论,特定物毁损的具体情况是否属于“情况发生重大变更”? 三是采既判力标准时

修正理论,“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前特定物毁损,采用客观时点说还是采用债权人主观知悉说? 任

何一种分歧,都会导致后续救济方案的分歧。
(二)衔接性应对的设计

实质上,过于机械和严苛地实行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原则,会让本应是一个整体的特定物交付

执行,肢解为一个个孤立的程序,各个程序之间难以拼接。 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前端涉及特定物交付之

执行依据,需从诉讼程序溯源;中端包含特定物毁损是否可以执行之理解,需要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
执行机构三方共识以及依托执行理论决断;后端牵连特定物毁损执行不能之救济,又与前端的执行依

据表述,以及中端的执行方案走向相互铺陈。 要实现三者贯通,必须建立统一对接机制,实现审判权与

执行权、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全面衔接。
1. 执行启动权的全新配置

执行启动权承上启下,是衔接设计的核心。 特定物毁损执行应对难题的破解,可以执行启动的审

查重构入手,建构前后通畅、标准一致、逻辑自洽的程序体系。 而重构执行启动权,有两条路径可以选

择:(1)前移模式,由审判机构审查启动执行[18] 。 因审判机构参与执行依据的制作,明晰当事人的诉

求、实体请求权、标的物前后一致性与否,利于充分核查。 如德国、日本、韩国,执行启动主要是由审判

机构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并赋予相应的执行文[19] 。 英美法系国家也是由法官发出令状,要求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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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特定履行令的内容交付对应的特定物[20] 。 (2)后置模式,由执行机构负责依据的审查以及执行力

的认证赋予,如奥地利和我国台湾地区[21] 。
2. 执行启动权配置后的程序衔接

其一,与特定物调查程序、正常执行程序的衔接。 对于特定物调查程序的衔接,在启动执行前,申
请执行人可以向前移模式的审判机构( / 后置模式的执行机构)申请,责令债务人向执行启动审查机构

报告该特定物的本身状态及占有人情形。 而对于特定物正常执行程序的衔接,一般情况下,特定物无

毁损,债权人向前移模式的审判机构( / 后置模式的执行机构)提出,申请许可执行。 审判机构( / 执行

机构)可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处理:(1)占有人即债务人,债权人认可特定物状况,要求执行时,前移模

式下审判机构( / 后置模式的执行机构)签发执行令。 债权人可凭审判机构( / 执行机构)签发的执行

令,请求执行人员将特定物转移占有或交付,即完成执行。 (2)占有人为债务人外第三人,债权人认可

特定物状况,要求执行时,前移模式下审判机构( / 后置模式的执行机构)根据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与

否,确定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签发许可执行令,同意(不同意)签发时,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提出许

可( / 反对许可)执行之诉[22] ;如占有人不属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第三人,债务人对该第三人享有

债权(给付请求权)时,告知债权人代位提起诉讼,并可以扣押该债权,通过收取诉讼的胜诉判决获得

执行依据后,再启动对该第三人的执行(表 5)。
表 5　 不同占有主体下特定物之执行模式对比

未毁损占有 审查模式 启动方式 执行及救济

债务人占有

第三人占有

前移模式 /
后置模式

签发的执行令 转移占有,完成执行

主观范围扩张,许可执行 反对许可之诉

主观范围未扩张,不许可执行 许可执行之诉 / 收取诉讼

　 　 其二,与特定物毁损之执行程序、救济程序的衔接。 当特定物出现毁损时,对于新执行启动权下的

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衔接问题,应区分如下情形进行(表 6):第一,特定物毁损轻微,不影响债权人受

领,在征求债权人意见后,前移模式下,由审判机构签发部分执行令。 该特定物毁损有相关责任承担主

体时,并不影响债权人与相关主体协调,或者启动后续补充判决、再审和另行起诉;后置模式下,由执行

法官对毁损特定物启动交付执行,但同时裁定申请执行人基于特定物存在毁损而有权就毁损部分寻求

救济。 这样,无论债权人是否受领该特定物,均不影响其向债务人或者其他责任主体另行主张损害赔

偿。 第二,特定物毁损,债权人拒绝受领特定物。 前移模式下,审判法官根据所持诉讼标的理论和既判

力标准时理论的观点,分别处理。 (1)关于诉讼标的理论。 旧实体法说下,如果原执行依据属于债权

请求权,审判法官可根据债权人赔偿损失的申请作出补充判决,再发执行令。 如果是基于物权请求权

裁判特定物交付,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前后,分别采取再审或者另诉;而新诉讼标的理论

或者新实体法说下,审判法官则以“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前 / 后”为时间区分点,分别进行再审、另诉。
(2)关于既判力标准时理论。 审判法官持传统标准时理论的,直接按“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为节点

处理;持修正标准时理论的,区分是否属于“情况发生重大变更”或者是否属于“债权人主观知悉说”,
分别决定另诉或补充判决。

后置模式下,基于审执分离原则,执行机构只需按照执行依据主文决策执行内容,因特定物已经毁

损,不予签发执行令。 执行依据当事人可以向审判机构另行寻求救济。 至于救济方式,由原审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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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诉讼标的理论和所持既判力标准时学说,分情况进行处理。 因执行法官无论持何种理论,都不再

影响特定物毁损救济的审判法官,不再出现衔接冲突,从而可以顺畅解决审判—执行不能—救济之间

的衔接。
无论是前移模式还是后置模式,因执行法官专门处理执行事务,不再具体介入特定物毁损相关执

行标的、诉讼标的、既判力标准时的观点分歧,让执行依据的审判法官与特定物毁损执行不畅时的救济

法官直接对接起来,使得这几个异彩纷呈的经典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理论问题,在个案处理上实现统

一。 因为审判法官最为清楚当事人之真正诉求,可预判通过预备合并诉讼,将特定物毁损提前纳入执

行依据之中,更全面地了解执行依据的实质,更加精准地对比特定物的客观状态,更加精准地判断是否

毁损、毁损时间和毁损程度,甚至可以径直申请启动案件的再审程序,并不必然需要当事人申请案件的

再审,利于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表 6　 不同审查模式下的特定物毁损之执行救济方案

审查模式 理论场 立场 观点 处理

前移模式

诉讼标的

既判力标准时

旧实体法

新诉讼标的 / 新实
体法

传统

修正

基于债权毁损赔偿 相同
诉讼标的 补充判决后,签发执行令

基于物权毁损赔偿 不同
诉讼标的

区分标准时前后,再审或另行起
诉,不签发执行令

毁损前 诉的变更 生效裁判作出前,再审

毁损后 不同
诉讼标的 生效裁判作出后,另诉

严格 标准时前,再审

不必然 标准时后,也可再审

标准时前难主张举证,无遮断效 标准时前,补充判决,签发执行令

后置模式 不介入 无
与主文一致,签发执行令

与主文不一致,不签发,当事人向审判机构寻求救济

六、结语

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形态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特定物毁损执行制度的思考深化和制度升华。 特

定物交付依托的基础请求权具有多源性,不同诉讼标的观下,司法实务界不可避免要在难分对错的

多元观点中取舍和决策。 执行标的理论的两可、既判力标准时的复杂,更使得特定物毁损执行的处

理和救济无所适从。 不可否认,《执行规定》《民诉法司法解释》和《立审执意见》所采取的统一处理

方案,具有迅速平息分歧,统一司法,明确预期,引导诉讼执行等诸多优势。 然而,执行标的、诉讼标

的、既判力标准时诸多理论争议由来已久,难分伯仲。 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及救济,涉及审判程序、执
行程序和救济程序,执行程序的统一处理方案,让多元理论背景下的法官在不同阶段强制适用,存
在法理正当性不足和衔接失灵的问题,不可不慎。 基于法官个体观点立场的前后一致性和逻辑自

洽性,让审判法官和救济法官统一起来,严格审执分离,执行法官不介入审判判断和救济判断,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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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重多元化理论背景下,解决多环节衔接、根治特定物毁损执行的包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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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ecution
 

of
 

specific
 

objects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original
 

object
 

execution 
 

but
 

the
 

damage
 

of
 

specific
 

objects
 

is
 

inevitable
 

in
 

the
 

process
 

of
 

execution.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China
 

paid
 

attention
 

to
 

it
 

as
 

early
 

as
 

1998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Execution
 

Work
 

of
 

People s
 

Courts
 

 Trial  .
 

Since
 

1998 
 

the
 

mode
 

of
 

execution
 

of
 

damaged
 

specific
 

objects
 

in
 

China
 

has
 

evolved
 

from
 

compensation
 

at
 

a
 

discount
 

or
 

alternative
 

execution 
 

to
 

negotiation
 

or
 

separate
 

action  
 

and
 

then
 

to
 

negotiation
 

or
 

retrial
 

or
 

separate
 

action .
 

In
 

terms
 

of
 

justice 
 

the
 

execution
 

cases
 

related
 

to
 

damaged
 

specific
 

objects
 

also
 

show
 

a
 

rising
 

trend
 

year
 

by
 

year.
 

Although
 

the
 

legal
 

exploration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20
 

years
 

in
 

the
 

face
 

of
 

the
 

execution
 

of
 

damaged
 

specific
 

object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related
 

to
 

execution
 

of
 

damaged
 

specific
 

object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t
 

demands
 

of
 

the
 

part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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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in
 

a
 

practical
 

dilemma 
 

and
 

there
 

are
 

also
 

theoretical
 

embarrassments
 

of
 

the
 

coexistence
 

and
 

poor
 

connection
 

of
 

multiple
 

theories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enforcement 
 

the
 

subject
 

matter
 

of
 

litigation 
 

and
 

the
 

standard
 

of
 

res
 

judicata.
 

Although
 

the
 

newly
 

issued
 

Opin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on
 

the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the
 

People s
 

Court s
 

Filing 
 

Trial
 

and
 

Execution
 

Work
 

in
 

2018
 

introduced
 

the
 

time
 

node
 

of
 

the
 

end
 

of
 

the
 

last
 

court
 

debate  
 

the
 

new
 

relief
 

plan
 

proposed
 

by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retrial

 

or
 

separate
 

action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lack
 

of
 

time
 

setting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specific
 

damage
 

elements 
 

and
 

unreasonable
 

relief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the
 

problems
 

of
 

execution
 

of
 

damaged
 

specific
 

objects
 

are
 

due
 

to
 

the
 

lack
 

of
 

continuity
 

between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and
 

the
 

lack
 

of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framework
 

of
 

procedural
 

law.
 

In
 

this
 

regar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response
 

mechanism
 

framework
 

of
 

damaged
 

specific
 

objects
 

at
 

home
 

and
 

abroad 
 

if
 

we
 

can
 

strengthen
 

the
 

execution
 

investiga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specific
 

object
 

status 
 

accurately
 

realize
 

the
 

procedure
 

diversion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and
 

implant
 

the
 

spare
 

execution
 

and
 

spare
 

litigation 
 

we
 

can
 

moderately
 

alleviate
 

or
 

dredg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inability
 

to
 

execute
 

damaged
 

specific
 

objects.
 

However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judicial
 

and
 

executive
 

relief
 

judges
 

have
 

different
 

theoretical
 

positions
 

concerning
 

the
 

execution
 

of
 

specific
 

objects 
 

and
 

the
 

legitimacy
 

of
 

forced
 

connection
 

in
 

a
 

unified
 

model
 

is
 

even
 

more
 

insufficient 
 

so
 

this
 

solution
 

should
 

be
 

abandoned
 

or
 

improv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ultiple
 

theories
 

and
 

multiple
 

links 
 

we
 

should
 

make
 

use
 

of
 

the
 

consistency
 

and
 

logical
 

self -consistency
 

of
 

judges
 

individual
 

views
 

and
 

positions
 

to
 

reasonably
 

allocate
 

the
 

right
 

to
 

initiate
 

the
 

review
 

of
 

execu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trial
 

and
 

execution 
 

the
 

executive
 

judge
 

should
 

be
 

specialized
 

in
 

handling
 

execution
 

matters 
 

and
 

no
 

longer
 

intervene
 

in
 

the
 

trial
 

and
 

relief
 

judgment 
 

so
 

that
 

the
 

trial
 

judge
 

on
 

which
 

the
 

execution
 

is
 

based
 

can
 

directly
 

connect
 

with
 

the
 

relief
 

judge
 

when
 

the
 

execution
 

of
 

specific
 

objects
 

is
 

not
 

smooth 
 

so
 

as
 

to
 

unify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s
 

of
 

the
 

trial
 

judge
 

and
 

relief
 

judge.
 

It
 

i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execution
 

problem
 

of
 

specific
 

object
 

damage 
 

which
 

achieves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rial
 

and
 

execution 
 

and
 

achieves
 

a
 

consistent
 

effect
 

in
 

case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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